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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分”牟利 警惕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精神病患者出院难？
司法鉴定打通愈者出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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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吴珊珊

搭建 “跑分” 窝点， 召集 “跑分” 人员，

收集银行卡， 为犯罪分子搭建洗钱渠道。 近

日 ，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对数名从事

“跑分” 业务的被告人以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

所得罪提起公诉。

多起诈骗 钱款打入同一银行卡

小刘是本市某大学学生， 今年 3 月 7 日

他收到一条网贷广告短信， 手头有些紧的他

随即点击了广告中的链接， 下载了一个名为

“度分期” 的 APP。 小刘根据 APP 指引签完

所谓的合同之后， 一名自称客服的人员与他

联系， 称需要小刘提供银行存款截图以及收

到的验证码。

小刘按照客服所说的操作后， 发现自己

的银行账户被转走 5200 元， 但很快对方又将

钱款原路退回。 接着， 客服又提出要将流水

提高 50%， 需要小刘转账 13000 元到指定账

户。 小刘分五次将钱款打至三个银行账户，

但客服却告知他申请贷款失败， 要小刘额外

再转 13000 元。 这一连串的 “失败” 让小刘

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小刘报案后， 警方发现小刘打款的三个

银行账户， 有一个属于卞某， 巧合的是两天

后， 另一名大学生小田也报案了。 小田为了

赚外快轻信了所谓的网络刷单兼职， 被骗近

5000 元 ， 其中有一笔钱也转入了卞某的账

户。 多起诈骗警情牵出一个 “跑分” 窝点。

顺着线索调查， 警方查获了一个专为犯

罪分子的非法收入进行 “跑分” 的窝点。 该

窝点共有六名人员， 由谭某和路某先后招揽

卞某、 王某、 霍某、 崔某开展跑分业务。

所谓 “跑分”， 就是通过银行账户或第三

方支付账户， 有偿帮助不法分子转移涉赌、

涉诈等非法所得， 也就是俗称的 “黑金”。 当

他们接到转账指令， 便根据指令使用对应的

银行卡和 U 盾进行转账， 每天结算流水， 并

上报给上家。 转账的收款银行卡账户大都是

来自于这些涉案者的亲朋好友。

远赴培训 习得“跑分”业务

据悉， 组织者谭某也不是无师自通， 他

到案后交代， 起初他经朋友介绍在外省参与

了 “跑分” 业务培训， 对方称跑分一笔有千

分之 1.5 的收入， 加入的门槛是 5 万元押金

或者提供几张手机卡和银行卡。 谭某在利益

的驱使下提供了自己的几张银行卡， 并将习

得的 “跑分” 业务带回了老家。

嫌疑人到案后均供述称， 他们明知钱款

是上游来历不明的犯罪所得而予以 “跑分”

转移。

在讯问过程中， 嫌疑人都表示曾经听说

过也了解警方的 “断卡行动” “反电信网络

诈骗” 等宣传，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

法的， 也在转账时遇到过多张银行卡被公安

机关冻结和银行止付的情况， 但仍因侥幸心

理作祟、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铤而走险。

日前， 黄浦区检察院以涉嫌掩饰、 隐瞒

犯罪所得罪对上述嫌疑人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 近几年， 类似的 “跑分”

犯罪呈井喷式爆发， 犯罪分子在 “跑分” 过

程中需要使用大量银行账号， 此种行为不仅

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而且严重影响用

户账号的安全使用， 银行卡如被冻结还会影

响用户个人征信。 出借个人 “四件套” （银

行卡、 手机卡、 U 盾、 身份证）， 完成一笔

便有佣金提成， 成为了不少人投机取巧的选

择， 实际却是替犯罪分子提供了违法犯罪的

工具。

承办检察官提醒三个 “不”， 一是不出

借 、 出租 、 出售 、 购买个人四件套 ， 警惕

“跑分” 陷阱， 切忌贪小失大成为不法分子的

帮凶； 二是不登录或点击来路不明的未知链

接， 不下载可疑 APP； 三是不参与 “跑分”

转账， 不为违法活动提供犯罪便利。

编后记 ： 从辛丑年的初春走向深秋 ，

“鉴真相” 栏目向大家奉献了八期精彩内容。

通过分析人民群众在委托鉴定、 实施鉴定、

解读鉴定意见过程中的难点、 痛点、 堵点，

普及司法鉴定科学与法律常识， 八个方面典

型案例的 “麻雀解剖” 仅仅是广阔的司法鉴

定领域微小的一隅， 希望能为大家了解司法

鉴定开辟一条 “小径”。

1.哪些人需要进行民事行为能力评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成年人

可以实施与其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为了确保实施行为的合

法性， 精神病患者在实施重大民事法律行为

时应当先进行民事行为能力的确认。

此外， 虽未曾有过精神专科诊疗史， 但

可能存在精神异常的人群， 如高龄老人， 尤

其罹患脑部疾病者， 在订立遗嘱、 办理公证、

买卖房屋等时， 也宜先行确认民事行为能力

状况。

2.如何申请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 当事

人申请鉴定的，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

资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协商不成的， 由

人民法院指定。

当事人未申请鉴定， 人民法院对专门性

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 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

鉴定人进行鉴定。

实践中， 并非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都通

过人民法院解决， 如涉及公证、 房屋买卖等，

也可由公证处、 房地产交易中心等部门委托

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3.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基本程序：

精神病患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应当遵循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的规定， 委托人应当提

供完整、 充分的鉴定材料， 如诉状、 鉴定申

请书、 被鉴定人的病史资料 （包括精神科诊

疗资料、 头颅影像学资料等）、 知情人员的旁

证材料、 有关当事人的陈述等；

鉴定人经审查认为鉴定材料满足鉴定要

求后， 应在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近亲属到场

见证的情况下开展鉴定工作， 必要时鉴定人

可以询问相关当事人和知情人员；

最后根据诊断医学标准明确被鉴定人的

精神障碍诊断， 根据司法鉴定技术规范 《精

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指南》 对其民事

行为能力状况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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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洁

精神卫生既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 也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通

过科学治疗， 达到出院标准的精神病患

者， 过去却因为没有监护人的同意而无

法自行出院。 医院患者 “只进不出”， 不

仅增加了医疗资源的负担， 也给这一特

殊群体的生活带来了阴霾。 《中华人民

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以下简称 《精神

卫生法》） 的出台， 给予了病愈患者出院

的自主权。 根据法律， 精神病患者只要

经过司法鉴定， 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 并经法院判决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就能自主出院。 为此， 司法鉴

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人通过扎实的技术

和对特殊群体的关爱， 为这类患者打通

了 “出院之路”。

【案情回放】

精神卫生法后的“第一案”

“被鉴定人张某患有精神分裂症，目

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这份鉴定

报告， 让历经 5 年诉讼的精神病患者张

某，终于有了出院的转机。

1989 年， 时年 23 岁的张某前往异国

他乡打工。 据他哥哥称，张某在国外期间

精神逐渐变得不正常，居无定所，在定居

体检时被发现精神不正常，居留证申请被

拒。 2001 年，张某被遣送回国。

回到国内，张某第一次被送到了区精

神卫生中心，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一年之

后出院。

2003 年，张某又再次因为发病，对家人

大打出手，被送入精神病康复院，而此次住

院一住就是十多年。 直至父亲去世，大哥就

成为了张某的监护人。 入院后，张某积极配

合治疗，感觉自己病情缓解，可以出院了。但

大哥却拒绝接他出院。 康复院则坚持“谁送

来谁接走”， 称监护人不允许的情况下张某

不能出院。

2013 年 5 月 1 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

施。 5 月 6 日，张某就通过手机上网委托律

师向法院起诉，状告大哥和康复院不让其出

院侵犯了人身自由，该案也成为《精神卫生

法》实施后的首案。第一次诉讼，法院委托某

鉴定机构对其进行精神状态鉴定及民事行

为能力评定，鉴定意见为张某患有精神分裂

症、处于残留期，评定为具有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张某败诉。

但此后， 张某出院的念头并未停止，他

一边继续接受专业治疗，一边还在进行相关

的诉讼。 2017 年 2 月，张某母亲向法院提出

申请，要求宣告张某为完全民事行为人。 法

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张某进行鉴

定。鉴定人在法官陪同下前往康复院对张某

进行检查，并进行相应的旁证调查和专家会

诊，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出具鉴定意见：张某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据此，法院作出判

决， 宣告被鉴定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律师到场情况下， 康复院同意为张某办

理出院。

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够以自己

的行为， 按照法律关系行使权利和承担义

务， 从而具有法律关系上的发生、 变更、

终止的能力或资格。 健康成年人一般都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但在精神症状的影

响下， 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会受

到损害。

民事行为能力一般做完全、 限制和无

三级划分。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是指成年

的行为人进行民事活动时， 能良好地辨认

有关事务的权利和义务， 也能完整、 正确

地作出意思表示， 并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是指行

为人进行民事活动时，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

的权利和义务， 或不能作出完整、 正确的

意思表示， 或者不能全面、 有效地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

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无民事行为

能力， 是指行为人进行民事活动时， 不能

辨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或不能作出真实

的意思表示， 或者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精

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但在精

神症状的影响下， 部分精神障碍者丧失了

对疾病的正确认识， 对住院治疗必要性的

辨认能力受到损害， 不可能自愿接受住院

治疗。 为此，该法律又规定，像张某等出现

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可由公安机关和/

或近亲属共同送入精神病医院治疗， 即接

受非自愿住院治疗。 但经过治疗症状好转

或缓解后如何出院， 尤其是在监护人不同

意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呢？ 根据《精神卫生

法》规定，一旦经过专科诊疗，非自愿住院

情形消失后即应当实行自愿原则。 在这种

情形下， 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成为一个重要

方法， 完全民事行为人可以独自实施包括

出入院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 上述案例中

张某能走出精神病院， 那份针对民事行为

能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就是关键。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精神病学

研究室主任法医师： 张钦廷）

鉴定人对当事人进行鉴定

【鉴定人说】


